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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
重整意向投资者延期招募公告
[bookmark: bookmark1]一、延期招募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9年3月4日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发布重整意向投资者招募公告以来，虽然有多家意向投资者表示有意投资，但至今未与管理人签署投资框架协议，为了持续推进重整投资工作，管理人决定再次发布招募公告
二、招募须知
1、本招募公告是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属于管理人。
2、为公开、公平、公正地引入意向重整投资人，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以接受各方的监督。为使重整投资人了解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等三家公司”或债务人）的实际情况，明确招募的原则、条件、规则、流程等，管理人制作本招募公告。本招募公告之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平等适用，具有相同效力。
3、本招募公告及报名入围规则并不当然替代意向投资者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者在考虑参与债务人重整时，除参考本招募公告及报名入围规则外，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投资顾问或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投资意见等。
4、本招募公告并非要约文件，只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三、招募重整投资人的目的
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利益，释放债务人的重整价值，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债务人再次振兴，推动债务人重整成功，管理人启动本项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重整投资人提供偿债资金和运营资金支持，协助债务人清偿债务、恢复正常经营，实现债务人资产运营价值最大化和长远发展，共同缔造债务人新的辉煌。同时，重整投资人将通过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成为债务人股东。
四、企业概况
（一）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
	李炳明
	701万元
	大连市金州区后石

	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
	李炳明
	600万元
	大连市普兰店区

	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
	李炳明
	2,000万元
	大连市金州区后石


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森制药”）为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制药”）的控股子公司，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森制药”）为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主要业务简介
1、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
天宇制药目前持有编号为辽 20150059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为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大容量注射剂。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因“公司长期停产，厂房、设施、设备等无法保持持续的验证状态”，收回天宇制药药品 GMP 证书。
天宇制药拥有国药准字批准文号40件，包括注射用复方甘草酸单铵 S（国药准字H20050823）、克拉霉素胶囊（国药准字H19990386）、罗红霉素胶囊（国药准字H20056356）、阿奇霉素干混悬剂（国药准字H20057688）、阿奇霉素胶囊（国药准字H20057699）、罗红霉素干混悬剂（国药准字H19980203）、正心泰片（国药准字Z21020927）、益肾补骨胶囊（国药准字Z20090583）、亚叶酸钙氯化钠注射液（国药准字H20041525）等。
2、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
名森制药目前持有编号为辽 20150082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为原料药（藻酸双酯钠、磷酸苯丙哌林、巴柳氮钠）。名森制药持有编号为LN20160020药品 GMP 证书，有效期至2021年3月8日。
名森制药拥有国药准字批准文号42件，包括磷酸苯丙哌林片（国药准字H20056460）、藻酸双酯钠（国药准字H21021917）、盐酸地美索酯片（国药准字H21022667）、巴柳氮钠（国药准字H20070159）、盐酸地美索酯（国药准字H21022666）、吲哚美辛肠溶片（国药准字H21021919）；双氯芬酸钠（国药准字H21022438）等。
3、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
奥森制药目前持有编号为辽 20150054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为软胶囊剂。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因“公司长期停产，厂房、设施、设备等无法保持持续的验证状态”，收回天宇奥森制药药品 GMP 证书。
奥森制药拥有国药准字批准文号15件，包括胆舒软胶囊（国药准字Z20060027）、一清软胶囊（国药准字Z20050103）、感冒清热软胶囊（国药准字Z20050840）、布洛芬软胶囊（国药准字H20080752）、氢溴酸右美沙芬软胶囊（国药准字H19991143）、阿法骨化醇软胶囊（国药准字H20067903）。
关于上述债务人的历史沿革及其股权结构现状、企业经营现状、员工情况、税费情况、主要资产和负债现状等详细信息，请意向投资者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通过进一步咨询管理人，或自行开展尽职调查的方式获取。
[bookmark: bookmark3]五、	重整投资者的基本条件
1、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并提供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3、拥有医药制造和医药销售经营管理能力，医药制造或医药销售企业及相关企业优先；
4、无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债务，无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未列入失信行为人；意向投资人及/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或信用记录不良的，管理人有权认定意向投资人不具备重整投资人资格；
5、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者可联合参与投资，以一个报名人的身份参与招募。联合体中至少有一个投资者符合资格条件。
六、	招募流程
（一）尽职调查阶段
即日起，意向投资人与管理人签署保密协议并缴纳保密及尽调保证金后，可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对债务人开展尽职调查、实地考察，管理人将协调债务人予以积极配合。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或实地考察所需的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
意向投资人明确表示放弃投资资格的，管理人将在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内无息退还保密及尽调保证金。
（二）报名投资阶段
1、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6月21日前至管理人指定地点提交报名材料。
2、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报名地点：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67号邮电万科大厦24层
联系人：段晓军
联系电话：15541178018
3、报名时提交的材料
（1）重整投资报价确认书（见模板）；
（2）意向投资人简介（含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组织机构、资产负债等信息；如为联合投资人，需说明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联合投资人相互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
（3）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报名参与重整的应提交股东会决议（公司法人）或有权机关（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4）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原件；
（5）资产证明或履约能力证明；
（6）同意对知悉的债务人情况予以保密并愿意签署保密协议的承诺函；
（7）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
对上述报名材料应加盖投资人印章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自然人报名的应签署本人姓名。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4、缴纳投资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拟对天宇等三公司进行重整投资的，应缴纳投资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参与天宇等三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的投资保证金为1,010万元（不计息；已缴纳尽调保证金的，尽调保证金自动转为等额投资保证金）。意向投资人以本人/公司账户汇款最迟应于2019年6月21日17:00前将投资保证金汇入以下银行账户（意向投资人应与管理人核实投资保证金是否到账，因银行系统原因导致未能按时到账的责任由意向投资人承担）。未按规定缴纳投资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可能丧失参与重整投资人遴选资格。
账户名称：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 户 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
账    号：15000096794786
（三）遴选阶段
如果报名投资的意向投资者超过一家，管理人拟通过商业谈判或竞争性遴选的方式，并经批准后，最终确定重整投资人。
（四）确定投资人
正式重整投资人选定后，其应与管理人签订相应的《投资协议》，并根据管理人的要求提供相应的履约担保并提交重整投资方案。

热忱欢迎有实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各地单位前来接洽，报名参与天宇等三家公司重整投资项目。


                    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重整投资报价确认书

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重整意向投资者再次招募公告》，我方向管理人报名参与大连天宇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天宇奥森制药有限公司、大连名森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等三家公司”）破产重整。
我方已缴纳相应的重整投资保证金人民币1010万元整。我方已对标的物现场踏勘并作了认真调查，管理人已尽到保障我方作为意向投资者知情权的全部配合及告知义务。管理人提供的信息仅作为投资参考，具体投资决策的作出以我方自行调查为准，我方愿意接受标的现状及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瑕疵和风险。有鉴于此，我方的重整投资报价已充分考虑该等瑕疵与风险。
综上，我方经过深入调查和深思熟虑，认为自身符合参与天宇等三家公司重整条件，确认参与天宇等三家公司重整。
我方的重整报价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人民币	万元整，报价须为万元的整数倍）。该报价为不可撤回报价,可以调高报价。该报价仅指提供给重整企业用以清偿债务、破产费用、公益费用的资金,不包括重整过程中产生的税费,以及后续经营中的投入。
我方同意并参与评审委员会采用包括公示、竞价、方案比较评分等方式遴选重整投资者。确定我方为重整投资者后，同意在3个工作日内签订《重整投资协议》。逾期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将视为自动退出参与重整，同意管理人没收重整投资保证金1010万元。

重整投资人：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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